
立 法 會 秘 書 處 

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

 

新聞稿 Press Release 
 
 
立 法 會 將 辯 論 專 責 委 員 會 報 告 的 議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

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

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專 責 委 員 會 報 告 的

議 案 。  

 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李 鳳 英 議 員 動 議，內 容 為：「 本 會 通 過《 調 查 有 關

梁 展 文 先 生 離 職 後 從 事 工 作 的 事 宜 專 責 委 員 會 報 告 》 。 」  
 
張 文 光 議 員、余 若 薇 議 員、陳 偉 業 議 員 及 湯 家 驊 議 員 將 就 李 鳳 英

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把 握 海 峽 兩 岸 經 濟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機 遇，積

極 參 與 海 峽 西 岸 經 濟 區 發 展 的 議 案。該 項 議 案 將 由 陳 鑑 林 議 員 提 出 ，

內 容 為：「 海 峽 兩 岸 經 濟 合 作 框 架 協 議（ 即 ‘ ECFA’ ）已 生 效， 而 中

央 的 ‘ 十 二 五 規 劃 ’ 明 確 提 出，要 充 分 發 揮 海 峽 西 岸 經 濟 區（ ‘ 海 西

經 濟 區 ’ ）在 推 進 兩 岸 交 流 合 作 的 先 行 先 試 作 用，兩 岸 經 濟 關 係 將 進

入 發 展 的 新 階 段，海 西 經 濟 區 勢 將 高 速 崛 起，對 香 港 經 濟 帶 來 深 遠 影

響；就 此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把 握 機 遇，積 極 參 與，搭 上 ‘ 海 西 經 濟 區 發

展 快 車 ’ ， 藉 以 做 大 香 港 服 務 業 ； 有 關 措 施 應 包 括 ：  
 

（ 一 ）  盡 快 制 訂 香 港 的 區 域 發 展 政 策，將 海 西 經 濟 區 列 為 香 港 與 內

地 經 濟 合 作 的 次 核 心 板 塊，以 期 進 一 步 拉 近 香 港 與 海 西 經 濟

區 的 合 作 ；  

 
（ 二 ）  建 立 港 閩 合 作 聯 席 會 議 機 制，並 在 海 西 經 濟 區 設 立 官 方 辦 事

處 ， 以 提 升 香 港 與 海 西 經 濟 區 的 合 作 層 次 ；   

 



（ 三 ）  爭 取 將 福 建 省 列 入 落 實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

係 的 安 排 》（ 即 ‘ CEPA’ ） 的 ‘ 先 行 先 試 區 ’ ， 以 深 化 香 港

與 海 西 經 濟 區 的 合 作 ；  

 
（ 四 ）  着 力 打 造 閩 港 澳 台 ‘ 環 海 峽 旅 遊 圈 ’ ；  
 
（ 五 ）  主 動 參 與 平 潭 島 開 發 ， 並 建 立 島 上 的 香 港 服 務 園 區 ； 及  

 
（ 六 ）  加 強 香 港 與 台 灣 的 經 濟 合 作，將 海 西 經 濟 區 的 開 發 列 入 港 台

經 濟 合 作 的 內 容 。 」  

 
王 國 興 議 員 將 就 陳 鑑 林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法 案 方 面 ，《 2010 年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及 《 2010

年 立 法 會（ 修 訂 ）條 例 草 案 》將 會 提 交 立 法 會 作 首 讀 及 二 讀，有 關 的

二 讀 辯 論 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 
另 外 ， 議 員 將 恢 復 二 讀 辯 論 《 2010年 婚 姻 法 律 程 序 與 財 產 （ 修 訂 ）

條 例 草 案 》。 該 項 法 案 若 獲 議 員 支 持 及 通 過 二 讀 ， 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

審 議 階 段 並 進 行 三 讀 。  

 
在 會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

六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

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 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

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 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網 上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完  
 
二 ○ 一 ○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 


